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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人们习惯上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的业主为“假业主”。他们的行为往
往偏离政府的最优目标，而倾向于追求组织内部目标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没有足够
的积极性去监督承包商，获得承包商的私人信息。本文从新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对如何
进行“假业主”的治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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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怀疑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分配方式的效率，特别是芝加哥学
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对当时流行的公共部门治理理念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导致了以高级
管理学和在合同责任中运用市场机制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学的诞生。新公共管理学首
先在硬部门（如基础设施、通讯等）得到了应用：第一，评估、激励成为近年来公共
管理改革的热点。尤其是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对代理人经营效率的监督和控制更为
重要。第二，合同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如果把传统的公共管理方式也
称为一种合同的话，则被称为长期合同，而现在政府更偏好于采取短期合同的方式，
偏好外部生产。合同制的实行同时伴随着企业某些方面自主权的加强。第三，市场竞
争被引入公共领域。第四，公共设施私有化运动在世界各国兴起。所有这些都是新公
共管理学所主张的思想。  

   一、绩效预算与合同管理  

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僚或公共企业，采用内部生产的方式
来提供产品和服务，以等级为链条，以命令为纽带，强调权威与服从：雇员与政府签
约，接受宽泛界定的职责，同时以任期或者终生雇佣的形式获得补偿。而新公共管理
学认为，由于道德风险和X-无效率，政府不能简单地相信代理人能够实现长期合同的
目标，因此，长期合同必须与监督、短期绩效合同一起使用。这种业绩合同对具体工
作进行详细的描述，可以长达几百页，其作用是明确政府与代理人各自的义务和责
任，企业以供给者的身份出现，而政府则以购买者的身份出现。一旦代理人没有遵守
绩效合同中的条款，政府作为委托人有权根据雇佣合同采取行动，包括解雇代理人。
威廉·尼斯坎南提出，在高层行政管理者中恢复发挥个人积极性制度，其产生的作用
可与利润在私营部门中的作用等同［1］。监督、激励和合同管理加强了政府的权力和
政府对公共企业的干预，详细的发展计划和年度计划、前馈控制、审计和绩效评估等
可以来弥补信息的不充分。  

   二、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公共企业的自主权  

由于政府除了在合同中扮演购买者的角色外，同时还扮演着企业所有者的角色，这就
意味着政府自己与自己进行谈判和交易，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当政府作为购买者
时，它会希望价格尽可能地低；当政府作为一个供给者（企业的所有者）时，它会希
望价格尽可能地高。此外，政府仍无法区别有可信度的出价和没有可信度的出价，从
而也就不能完全解决代理人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也不能完全杜绝代理人的寻租行
为，谈判官员仍然没有动力去争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引入竞争则不但能够部分地解
决这些问题，还能够解决公共企业的X-无效率。  

威廉·尼斯坎南认为，政府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把各行政部门的活动范围规定得死死
的，而是应该允许若干个“办事机构”在某些行政工作的分配问题上彼此展开竞争，
这样，政府便可以对其各个行政部门的实际生产费用形成一个更加准确的概念。在招
投标中，政府常常规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而代理人的投标方案则说明了其
代理成本，减少了政府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了适应了竞争的需要，赋于公
共企业一种法定的地位，扩大其自主权是必然的选择。  

   三、私有化和市场检验  

对公共企业的效率进行市场检验，即对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与由私人提供公共服务
进行比较以检验资金的价值。严格地说，市场检验所提出的并不是具体的竞争方式和
操作方法，而是一个原则，即通过市场检验来实现资金效率的最大化，避免公共企业
的低效率，是对公私竞争原则的进一步确认和制度化。因为并非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
化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要求设计出一套法律制度将公共产品私有化，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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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执行监督的成本将是如此昂贵，有时甚至超过产权模糊时的低效率损失。另
一方面，私有化并不能排除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私有企业获得许可进入公共
部门，信息不对称及其幕后交易有可能再次导致效率的降低，过高的价格要么带来正
超额利润，并最终成为所有者的经济租金，要么以X无效率的形式形成超额成本。目
前，公共部门正由政府内部承担向竞争者开放，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合同出租还是继续
由政府内部承担，市场检验将使公共服务以最佳的方式提供，从而实现公共资金的最
大价值。  

许多国家对经营性的建设项目，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后，通过招标确定私人投资者，
使“假业主”成为了真业主，而政府则真正成为了管理者，避免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
判的情况。特许委托经营或公私合伙制在法国已有300年的历史，而英国则是在英吉
利海峡隧道工程中才首次采用这种方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 P P）模式
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兴起的一种公共产品供给新模式。1992年秋季，英国保守派
财政大臣罗曼·莱蒙特首次创立P P P的典型模式——私人部门融资创制PFI(Pr 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其核心是在公共产品 (当时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 )供给过程中引入
私人资本。P P P模式的实质即公共部门根据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提出建设项目，
通过招投标确立私人部门合作伙伴，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修。
即以契约约束机制，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公共部门 (或政府 )向私人部门付
费作为对其生产成本的补偿和收益的回报［2］。1992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决
定铁路组织结构实行网运分离，产权制度实行私有化。1993年11月议会立法通过，
19 94年4月1日正式实施。  

   四、改革效果  

新公共管理学所提出的方法虽然提高了激励成本，但改变了以往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盲
目信任，使政府和企业更清楚地了解成本信息，引入了竞争，加强了企业的责任。此
外，把许多裁量权下放给代理人后，政府就可以从日常工作解脱出来，节约了协调成
本。绝大多数关于公共管理中招投标的实际效果分析，都暗示它降低了政府的成本，
降低的幅度大约在20%以上，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然而，大多数分析都指出，直
接节约出来的大量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又被交易成本浪费掉了，也就是说节约出来的成
本又花在大量的合同谈判、执行和监督上［3］。此外，即便合同长达数百页，合同期
间环境的不确定性加上任务的复杂性，使得事先确定在每一可能的偶发事件中应该如
何做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或者至少是不经济的。因此，所拟就的合同比起较为简单
的情况来，其措辞没有那么肯定［4］。  

   五、启示  

我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由于“假业主”不具有真正拥有工程项目的财产所有权，因
此不可能对项目财产的增值和保值负责。从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
任制，国有单位经营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在建设阶段必须组建项目法人，由项目法
人对项目筹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经营生产、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
全过程负责。其实质一是要让项目的经营者或使用者从一开始就介入项目，以实现项
目建设与今后运行效率的连带责任；二是实行政企分开，把投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离，以建立起一种各类投资主体自求发展，自觉协调，自我约束，讲求效益的微观运
行机制。但实际上，项目法人只不过是政府向建设项目委派的董事，他们并不拥有项
目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谁投资，谁决
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事实上，项目法人代表与施工单位相互勾结损公肥私进
行贪污犯罪的情况有之，利用权力在招标过程中进行暗箱操作照样存在。但与以前的
制度相比，项目法人责任制还是略有进步。因为《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
行规定》规定，根据对建设项目的考核结论，由投资方对董事会成员进行奖罚，也就
是说项目法人具有了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之后，各地又开始流行所谓的“代建制”，可分为三种模式［5］：一是政府——政府
所属投资公司——工程管理公司模式的上海模式、成立建筑工务局的深圳模式和由代
建公司进行总承包的厦门模式。上海模式使分散的政府部门“业主”成为了一个集中
的“业主”，有利于监督，降低了监督费用；深圳模式解决了专业化的问题，便于行
使业主的项目管理职能和对承包商的监督；厦门模式则可以在工程节余的5%以内给代
建单位奖励，突破投资的代建公司则要支付投资突破额的2%作为罚金。实际上，前二
种模式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多重委托代理问题，因为产权仍然是不清的，业主代表
仍然可以通过损害委托人利益来获得个人的好处。而厦门模式则可以部分地解决委托
代理问题，但监督还要跟上。目前，我国也开始进行私有化改革，如2008年北京奥运
会场馆建设实行的公开招标，吸引了国内外不少投资者参与竞标。本文认为：对于可
以私有化的项目应尽量采用P P P模式，如收费公路、桥梁、港口、码头、城市供水、
发电等经营性项目；对目前还不能够采用P P P模式的项目，应该采用政府与项目法人
之间的合同、激励和监督——项目法人对代建公司监督——代建公司建设——项目法
人经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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